
 

 

廣告內容審核表 

申請時間 年     月     日 申請案號  

刊登位置 
□______車站 □______列車 

□詳如廣告一覽申請表 
版面編號              □詳如廣告刊登一覽表 

上刊時間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□詳如廣告刊登一覽表 

刊登客戶  客戶業種  

刊登類型 
□平面廣告 

□電子廣告 

使用 

總面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m²) 

刊登內容 
 

 

以上之樣稿內容，業依車站廣告租賃契約第 12 條之規範先行審核，確認符合廣告契約之規定後，始向

本公司提出申請。以下紅框線內欄位由本公司審核填列。 

審查項目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廣告內容無違反法令規定、妨礙公序良俗、扭曲事實、廣告不實、影響民眾觀感、

政府或本公司形象等情形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
廣告內容應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許可(如出版品、化妝品、藥品等)者，廠商應取得

核准或許可，並將核准或許可字號，依規定載明於廣告畫面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廣告內容不得涉及色情、煽情、血腥、恐怖、暴力、噁心、惡意攻擊或其他負面

訊息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
電影及電視內容不得為「限制級」，其廣告內容限「普遍級」。廠商提送電影廣告

送審時，須一併提送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影及其廣告審查文件，供機關備查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
遊戲軟體依「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」規定，標示分級資訊。遊戲軟體屬「限制

級」者，不得揭出廣告。若遊戲未及完成主管機關資料庫分級登錄，廠商應以中

文明顯標示「本遊戲尚未上市，分級級別評定中」之警語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
酒之廣告或促銷必須明顯標示「禁止酒駕」，並加註「飲酒過量，有害健康」等警

語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菸類廣告、競選廣告、政治性廣告、個人形象廣告、宗教廣告及與其相結合之廣

告，均不得刊登。其界定由本公司認定，其中競選廣告、政治性廣告、個人形象

廣告及與其相結合之廣告得依廣告審議委員會所定審查規範認定，有疑義時，依

機關之解釋為準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
廣告內容涉及大陸地區電影片、錄影節目、廣播電視節目者，廠商提送廣告送審

時，須一併提送主管機關許可文件，供機關備查，並須符合「大陸地區物品勞務

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」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上刊廣告之文字、畫面、照片、影片及音樂等，皆須取得著作權人之完整授權，

或與相關著作權仲介團體簽訂授權契約，授權期間應涵蓋全部刊出期間。 

附件 7 



 

 

電子媒體揭出格式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
為避免影響系統效能運作，廠商提供播放之圖片或影片，每支影片長度不得

少於 10 秒，誤差容許值為 0.5 秒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
廠商提供之播放圖片檔案畫素規格應為 1440*960或 720*480之 JPG檔案（或

系統可相容之更高規格），影片檔案規格為 720*480 資料位元率（bitrate）

2~6Mbps，25fps 之 WMV 或 MEPG-2 檔，且本公司得隨時要求變更格式，

其他影片播放格式需事先送本公司審查同意後，始得播放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□不適用 
提供之播放檔案最大音量峰值不超過-5dB。 

審查意見 

□同意刊登。 

□同意有條件方式刊登。（上刊後倘有不良反應，經本公司通知立即下刊） 

□不同意刊登。 

□因上刊內容較具爭議性，擬提送廣告審議委員會審核。 

其他意見： 

 

 

 

 

 

審查核章 

承辦 複核 決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客戶業種分類-化妝品類、電子資訊類、運動類、醫療器材類、醫學美容類、服飾類、

食品類、保險類、百貨類、精品類、文教類、基金類、金融類、交通類、餐飲類、觀光

類、政府機關類、網際網路業、不動產及租賃業、影視傳播媒體業、其他類。 

註 2：若同一廣告內容，須增列刊登位置、版面編號、上刊時間等，應同時填列「廣告內容

審核表」，併同「廣告刊登一覽表」一起審查。 

  


